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一汽轿车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００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清华 杨育欣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５７８１１０８ ０４３１－８５７８１１０７ ０４３１－８５７８１１０８ ０４３１－８５７８１１０７

传真

０４３１－８５７８１１００ ０４３１－８５７８１１００

电子信箱

ｆａｗｃａｒ０８００＠ｆａｗ．ｃｏｍ．ｃｎ ｆａｗｃａｒ０８００＠ｆａｗ．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５

，

８９１

，

８３４

，

５３７．６０ １３

，

４４０

，

１１０

，

２９９．５７ ＋１８．２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１５

，

７９０

，

００２．４０ ６２６

，

９４２

，

６５５．５１ －４９．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３１２

，

６６７

，

９５０．６９ ６２１

，

０２８

，

５８３．５８ －４９．６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５１

，

１３３

，

２６３．１８ ４５９

，

７７６

，

５７６．３６ －２３．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４０ ０．３８５２ －４９．６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９４０ ０．３８５２ －４９．６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６１％ ７．９２％

减少

４．３１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１

，

８７８

，

２８９

，

０８５．１７ ２１

，

０８６

，

２８０

，

３５１．８８ ＋３．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８

，

８９７

，

８２４

，

２３３．０９ ８

，

６０７

，

４８２

，

７９５．４０ ＋３．３７％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２８

，

５８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３．０３％ ８６２

，

９８３

，

６８９ ２１５

，

７４５

，

９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国

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１％ １６

，

５０４

，

５１３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１％ １３

，

２４４

，

７８７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５％ １２

，

２３６

，

０９８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２４７

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１％ ９

，

９９９

，

９１６

山西太钢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９％ ９

，

６３６

，

８０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７％ ９

，

２０４

，

４５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５６％ ９

，

０４９

，

８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８％ ７

，

８６５

，

５１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国有法人股股东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从公开披露资料了解到，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

－

华安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均为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针对国内汽车市场增速放缓，自主轿车份额不断降低的市场环境，公司积极应对，营销

能力、产品质量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提升，产品销量和营业收入均有所增长。为保持市场占有率和

提升品牌竞争力，公司上半年加大了产品宣传力度，销售费用相应增加；同时，部分产品销售结构发生变化，

综合导致本报告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内，公司整车销售超过

１３

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８８％

，

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５８９

，

１８３．４５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８．２４％

；实现营业利润

２７

，

４４５．７４

万元，同比减少

５７．８８％

；实现

利润总额

２７

，

１２７．３３

万元，同比减少

５８．３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３１

，

５７９．００

万元，同比减少

４９．６３％

。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800� � �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14-039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５

人。

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的情况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

、该议案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 议 案 内 容 ： 详 见 本 公 司 同 日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告。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

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出具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14-038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人，实际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８

人。

４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聘任宋传学先生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１

、该议案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议案内容：董事会聘任宋传学先生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调整后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宋传学（主任）、吴博达、安铁成。

（二）关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１

、该议案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议案内容：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３

）。

３

、由于本公司与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受同一控制人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制，存在关联关系，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此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许宪平、吴绍明、滕铁骑、

李骏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４

人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４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经审阅《关于对一汽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及一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相关资料和财务报表，认为：财务公司经营管理规范，内部控制健全，资金状况充裕，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

管理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

东的利益和公司权益的情形，公司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真实有效。

（三）关于规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专项工作方案；

１

、该议案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规范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行为专项工作方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４

）。

（四）关于防范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１

、该议案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 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防范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４５

）。

（五）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１

、该议案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获得通过。

２

、 议 案 内 容 ： 详 见 本 公 司 同 日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98� � �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14-040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资产收购项目，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8

月

7

日开

市起停牌，并于

2014

年

8

月

7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3

），于

2014

年

8

月

14

日、

21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4

、

2014-035

）。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

有序推进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促进本次重大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就本次

重大事项进行了反复磋商和沟

通，但截止到

2014

年

8

月

26

日，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从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出发，经与相关各方协商及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筹划重大事

项股票停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8

月

27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6日

� � � �一、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风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１５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邓夏恩 刘飞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８５５５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８５５５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８４９４ ０７５４－８８１１８４９４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ｄｆｐ．ｃｏｍ．ｃｎ ｚｑｂ＠ｄｆｐ．ｃｏｍ．ｃｎ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６５９

，

５４３

，

６１９．０６ ３

，

２２３

，

５６６

，

６７５．７２ １３．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７４７

，

２７８

，

５０１．６０ ２

，

３８３

，

１３８

，

８１０．３６ １５．２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０

，

４６４

，

２２３．７０ ２３１

，

１２４

，

９５２．４５ －７３．８４

营业收入

９７８

，

８６５

，

７５４．７５ ９０９

，

９８７

，

６２９．３４ ７．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２

，

３８２

，

４３４．１５ ３４７

，

０１４

，

６３９．２６ ４．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３４５

，

９８８

，

６９１．８０ ３３４

，

３０２

，

７２６．８５ ３．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４．１３ １４．５０

减少

０．３７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０．３１ ６．４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３ ０．３１ ６．４５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

，

９４６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５４．４０ ６０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６０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８．９０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９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

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９５ ７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７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５．４５ ６０

，

６２２

，

０００ ２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２４ ４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

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４．０７ ４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４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８１ ４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４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

股票 型证 券投 资 基 金

（

ＬＯＦ

）

其他

１．０４ １１

，

５５７

，

１３２ ０

湖南爱尔医疗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４ ７

，

１６５

，

０６１ 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７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与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

投资有限公司及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一

)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年初制定的发展战略

,

从专注于烟标印刷领域转变为同步拓展“烟

标、酒标印刷”、“

PET

基膜与功能膜”、“电子烟”三大战略板块的架构平台

,

面对今年上半年行业变化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

,

公司继续巩固主业优势

,

稳中求进、蓄势发展。

2014

年上半年

,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

我国卷烟销售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

,

国内烟草行业表现出“产销增

速平稳

,

结构调整加快

,

技术创新提速”的新特征

,

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公司一方面继续提高产品设计、技

术研发、质量管理能力和水平

,

努力维护并拓展重点品牌的订单

,

保持销售收入的稳定增长

;

另一方面公司开

始了上市后的横向并购模式

,

收购控股了陆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

,

为公司未来在云南市场的业务增长打下良

好基础。

报告期内

,

公司继续推进相关募投项目和投资并购项目的建设与整合

,

“

PET

基膜与功能膜”、“电子烟”

两大战略板块稳步实施

,

基膜与功能膜产品已相继进入产品定型和质量稳步提升阶段、参股公司绿馨科技

的电子烟项目也在稳步推进中。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79

亿元

,

同比增长

7.5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

亿元

,

同比增长

4.43%

。

(

二

)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

,

公司核心竞争力继续巩固并提升

,

主要体现在

:

1

、产业链优势

公司是行业内产业链最完整的包装印刷企业之一。 随着基膜和功能膜项目的推进

,

产业链优势将更加

明显

,

对公司成本控制、市场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多元化产业发展优势

公司产品范围不仅覆盖油墨涂料生产、烫印箔生产、镭射膜生产、镭射转移纸生产、包装印刷生产

,

随着

募投项目与投资并购项目的推进

,

公司三大战略板块“烟标、酒标印刷”、“

PET

基膜与功能膜”、“电子烟”的多

元化产业发展将逐渐提速

,

多元化产业发展将为公司构筑新的利润增长点

,

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

分散公司

的经营风险。

3

、设计与研发能力稳步提升

子公司佳鹏霁宇设计

(

深圳

)

有限公司对公司的设计打样能力的提升作用逐渐显现

,

打样产品中标率稳

步上升

;

同时

,

公司加强烟标印刷、基膜与功能膜的技术研发团队的建设

,

自有技术、经验的累计也为今后的

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

2014

年上半年新申请专利

3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3

项

;

新获得授权专利

10

项

,

其中发明专利

2

项

(

不

含参股公司、联营企业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累计获得授权专利

74

项

,

其中发明

17

项

(

不含参股公司、联

营企业

)

。

4

、管理一体化优势

办公、生产和财务管理系统的统一

,

标志着公司管理模式正向集团化管理稳步迈进

,

通过整合

,

公司管理

能力大大提升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和一体化管理水平。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因股权收购增加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

,

并于

2014

年

1

月

31

日公司与云南誉丰泰实业有限公

司、泰林企业有限公司、昆明恒溢隆实业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公司以人民币

17,250.00

万元的价格

受让上述三方转让方合计持有陆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

69%

的股权。扣除合并日前陆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已

宣告分配给公司现金股利

385.85

万元后

,

公司合并陆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的合并日成本

16,864.15

万元。 陆

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办妥了股权过户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因此

,

自

2014

年

6

月起

,

公

司将陆良福牌彩印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董事长:黄佳儿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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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上午

10:

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议案表决情况

: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

。

议案表决情况

: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鉴于公司发起人股东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

公司已更名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拉

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

同意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如下

:

1

、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原文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其他有关规

定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

公司系由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

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

华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

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名发起人认购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

经广东省对

外经济贸易合作厅以粤外经贸资字〔

2010

〕

388

号《关于合资企业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后

,

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440500400005944

。

修改为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其他有关规

定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

公司系由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

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

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

名发起人认购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

经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以粤外经贸资字〔

2010

〕

388

号《关于合资

企业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后

,

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汕

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440500400005944

。

2

、 第三章 股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十八条

原文

:

第十八条 公司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东恒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

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

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原汕头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

,

出资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

,

出资方式为

:

全体发起人将其持有的原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共计人民币

517,657,731.96

元

,

按照

1: 0.9659

的比例折为

50,000.00

万股

(

每

股面值

1

元

),

其余

17,657,731.96

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的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数、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４５．００ ６０．４９％

２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０％

３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４

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６５．００ ７．７３％

５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５５．００ ４．７１％

６

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６５．００ ４．５３％

７

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１２０．００ ４．２４％

８

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修改为

:

第十八条 公司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

资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

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原汕头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

,

出资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

,

出资方式为

:

全体发起人将其持有的原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共计人民币

517,657,731.96

元

,

按照

1: 0.9659

的比例折为

50,000.00

万股

(

每

股面值

1

元

),

其余

17,657,731.96

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的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数、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４５．００ ６０．４９％

２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０％

３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４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６５．００ ７．７３％

５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５５．００ ４．７１％

６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

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６５．００ ４．５３％

７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２０．００ ４．２４％

８

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议案表决情况

: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1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亲自出席

3

名。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陆维强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1

、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

,

认为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

2014

年

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和重大遗漏。

议案表决情况

: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

票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议案表决情况

: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

票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具体内容如下

:

鉴于公司发起人股东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

公司已更名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拉

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如下

:

1

、 第一章 总则 第二条

原文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其他有关规

定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

公司系由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

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

华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

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名发起人认购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

经广东省对

外经济贸易合作厅以粤外经贸资字〔

2010

〕

388

号《关于合资企业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后

,

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440500400005944

。

修改为

: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和其他有关规

定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

公司系由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

,

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

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

名发起人认购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

经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以粤外经贸资字〔

2010

〕

388

号《关于合资

企业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转制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批准后

,

于

2010

年

11

月

25

日在汕

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

,

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为

440500400005944

。

2

、 第三章 股份 第一节 股份发行 第十八条

原文

:

第十八条 公司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东恒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

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

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原汕头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

,

出资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

,

出资方式为

:

全体发起人将其持有的原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共计人民币

517,657,731.96

元

,

按照

1: 0.9659

的比例折为

50,000.00

万股

(

每

股面值

1

元

),

其余

17,657,731.96

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的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数、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４５．００ ６０．４９％

２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０％

３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４

汕头市恒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６５．００ ７．７３％

５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５５．００ ４．７１％

６

汕头市泰丰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６５．００ ４．５３％

７

汕头市东恒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１２０．００ ４．２４％

８

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修改为

:

第十八条 公司由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东捷控股有限公司、泰华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恒兴业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投

资有限公司、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等八名发起人共同发起设立。

各发起人均以其持有的原汕头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作为出资

,

出资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19

日

,

出资方式为

:

全体发起人将其持有的原汕头市东风印刷厂有限公司股权所对应的截至

2010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共计人民币

517,657,731.96

元

,

按照

1: 0.9659

的比例折为

50,000.00

万股

(

每

股面值

1

元

),

其余

17,657,731.96

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的发起人及其认购的股份数、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额（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１

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

，

２４５．００ ６０．４９％

２

东捷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０％

３

汕头市华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

４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联泰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８６５．００ ７．７３％

５

泰华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３５５．００ ４．７１％

６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佳鑫泰丰

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２６５．００ ４．５３％

７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恒兴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１２０．００ ４．２４％

８

上海易畅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０．４０％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本项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3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和《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格式指引

)

》之要求

,

现将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77

号《关于核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5,600

万股

,

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

发行价格每股

13.20

元

,

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73,920.00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635.62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284.38

万元。

募集资金于

2012

年

2

月

10

日全部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上募集资金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亚验

[2012]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3,929.83

万元

(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本金

3,554.70

万元

,

利息

375.13

万元

),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5,834.57

万元

(

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本金

54,954.51

万元

,

利息

880.06

万元

,

本金包含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人民币

5,722.65

万元

)

。 公司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完毕或调减投资金额后

,

节余募集资金本金

14,329.87

万元及相应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转

入公司基本账户

,

原募集资金专管账户注销。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本金余额为人

民币

0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24.01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投资者利益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制定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

,

根据《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

求

,

公司及时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安平支行开立了

3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支行开立了

1

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进行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2012

年

2

月

10

日

,

公

司与本次发行上市保荐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

及“专户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同时

,

募投项目中有三个需要在公司子公司实施

,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完成了对三家实施募投项目的子

公司的增资审批手续。 为规范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与管理

,

公司完成了在募集资金项目所在地

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公司及公司下属三家子公司分别与项目所在地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汕头安平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天池路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蔡屋围支行与国信

证券就专户资金存放与使用管理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将原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安平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的各项目资金

分别转入上述各地银行专户

,

实行各项目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和管理。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合理降低财务费用

,

增加存储收益

,

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支行、国信证券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

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将原存放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支行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

款的方式存放。

2013

年度

,

由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或调减投资金额

,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经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

,

公司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改

造项目”、“佳鹏霁宇设计

(

深圳

)

有限公司深圳创意设计中心项目”实施完毕节余的募集资金

(

包含利息

)

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

将“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技术改造及扩产项目”调减投资金额后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

并且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节余资金

(

包含利息

)

转入公司或子公司银行基本账户后

,

与上述募投项目对应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安

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蔡屋围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华山路支行募集资金专

户

,

由公司或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办理销户。

以上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范本

)

》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

公司与专户银行、国信证券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

保证了

专款专用。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有

2

个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

定期存单号 募集资金余额

实施募

投单位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安平支行

２００３０２０３２９２０００９１５９０ ４

，

５４１．１９

鑫瑞科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天池路支行

１５８８１７６２４２７４ １

，

２３５

，

５３５．００

延边长白山

合计

１

，

２４０

，

０７６．１９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见下表

: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９

，

２８４．３８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

，

９２９．８３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５

，

８３４．５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

（含

部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１

）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期实现

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汕头东风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改造项目

否

１０

，

００８．６２ １０

，

００８．６２ １０

，

００８．６２ － ６

，

２８１．２４ －３

，

７２７．３８ ６２．７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

５６７．０６

是 否

汕头市鑫瑞纸

品有限公司环

保型高档防伪

包装材料生产

基地项目

否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１．０９ ３５

，

６５６．０２ ６５６．０２ １０１．８７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 －

否

延边长白山印

务有限公司技

术改造及扩产

项目

否

２６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０２４．０８ ９

，

０２４．０８ ３

，

７７８．７４ ９

，

２２４．０４ １９９．９６ １０２．２２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９８．２８

是 否

佳鹏霁宇设计

（深圳）有限公

司深圳创意设

计中心项目

否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０００．００ － ４

，

６７３．２７ －１

，

３２６．７３ ７７．８９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 －

否

合计

－ ７７

，

００８

，

６２ ６０

，

０３２

，

７０ ６０

，

０３２．７０ ３

，

９２９．８３ ５５

，

８３４．５７ －４

，

１９８．１３ ９３．０１ ２

，

４６５．３４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

５

，

７２２．６５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７２２．６５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出具了苏亚鉴［

２０１２

］

３５

号《关于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１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改造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２０１３

年度完成所

有款项支付。 基于

①

关税下降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进口设备采购成本低于预计金额；

②

部分计划进

口的设备采用国产设备替代；

③

部分拟更换的设备进行大修继续使用的影响，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

利息合计

３

，

９５３．１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

、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技术改造及扩产项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基于计划

进口的设备采用国产设备替代能实现募集资金项目预期效益， 公司调减本项目投资金额至

９

，

０２４．０８

万元，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

９

，

５３４．５７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３

、佳鹏霁宇设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创意设计中心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２０１３

年度完成所有款项支付。 该子公司节俭使用募集资金，在设备购置、人员招聘及流动资金方面均产生

了结余，本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

１

，

３９３．８２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募集资金节余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监事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上述募集资金节余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告了上述募集资金本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同时公告了相关的

公司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公告了相关的股

东大会决议。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

,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信息披露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及《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

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

,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实际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601515� � � �证券简称:东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4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召开

,

会议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公司

2013

年度不再派发现金股利

,

以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556,000,000

股为基准

,

以资本公积金

(

股本溢价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

,

合计转增股份

556,

000,000

股

,

转增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1,112,000,000

股

(

详情见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临

2014-014

号公

告

)

。 该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实施完毕。

公司已于近期完成了相关审批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汕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

,

注册号

:440500400005944

。

具体信息为

:

名称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

住所

:

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北郊工业区

(

二围工业区

)

、

4A2-2

片区、

2M4

片区、

13-02

片区

A-F

座

法定代表人

:

黄佳儿

注册资本

:

壹拾壹亿壹仟贰佰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3

年

12

月

30

日

营业期限

:

长期

经营范围

:

包装装璜印刷品印刷

(

印刷经营有限期限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加工、制造

:

醇溶凹印油墨

(32195)

、印刷油墨

(32199)(

有效期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

)

。

[

经营范围中凡涉专项规定持有效专批证件方可

经营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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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08� � � �证券简称：中信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4-033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就本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发布的有关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前身为

"

中国中信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称

"

中信有限

"

）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所载，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

"

中信集

团

"

）和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向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以下称

"

中信泰富

"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

代码：

00267

）转让其所持中信有限

100%

股份（以下称

"

本次交易

"

）相关进展公告如下：

2014

年

8

月

25

日， 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通知，本次交易已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完成交割。 具体请参见

中信泰富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刊发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www.hkexnews.hk

）的公告。

本次交易完成，中信泰富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信有限的唯一股东，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变，为中信有

限，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中信集团。

特此公告。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8月 26日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00� � �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2014-040

半年度

报告摘要


